温人劳社才〔2009〕129号
关于印发贯彻落实《温岭市人民
政府关于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
和自主创业的意见》的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级各单位，在温垂直管理单位，市委各部门：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9]3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浙政发[2009]21号）和《台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普通高等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意见》（台政发[2009]36号）文件精神，为认真贯彻落实《温岭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和自主创业的意见》（温政发[2009] 111号），做好我市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和自主创业，特制定如下实施细则：

一、自主创业小额贷款贴息

1、小额贷款贴息对象：

温岭生源，2007年以后毕业，自主创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2、贷款贴息的标准及期限：

5万元小额贷款贴息，合伙经营解决就业可适当提高贷款额度。

凡在经银监委批准设定的金融机构贷款的，5万元以内部分的基准利率全额贴息。小额贷款贴息的期限为一年，最长不超过两年。

3、办理小额贷款贴息的程序：

⑴由受益者本人通过各种途径向金融机构贷款，在支付利息时，先由本人垫付。

⑵由受益者本人凭支付凭证直接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申请，填写《温岭市普通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见附件1）一式两份。

⑶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申请后，当场予以审核，符合条件的经核准后财务直接支付本人。

⑷申请小额贷款贴息应提供材料

①本人身份证

②支付小额贷款利息的凭据 

③从事个体经营或合伙经营，组织起来就业的营业执照

④普通高校毕业证书
二、农业领域创业就业

1、创业就业的对象：

温岭生源，2007年以后种养殖业专业毕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从事农业创业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2、补助的标准及期限：

粮食种植面积200亩，种植大户配一名毕业生，补助每月1000元；直接从事农业创业且达到一定规模，每人每年2－2.5万元补助（见标准），以上2项补助年限为3年。

3、补助的程序

⑴补助的对象在签订合同的年底到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申请，填写《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农业领域创业就业补助申请表》（见附件2）一式两份。

⑵当地政府签署审核意见。

⑶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办公室在收到申请材料7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核实，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意见。

⑷根据核准意见，财务及时支付给用人单位或个人。

4、申请农业领域创业就业补助应附材料

⑴种粮大户或种粮企业当地政府核准证明。

⑵当地政府核准的农业创业规模证明。

⑶高校毕毕业生身份证、毕业证书

⑷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依法签订的劳动（聘用）协议。

⑸缴纳社会保险的凭据。

⑹用人单位与用工者的工资发放单。

高校毕业生直接从事农业创业补助资金，应达到相应规模的标准：

	种养内容
	面积或规模
	年补助标准
	面积或规模
	年补助标准

	水稻
	100-150亩
	2万元
	>150亩
	2.5万元

	果树
	50-100亩
	2万元
	>100亩
	2.5万元

	设施栽培
	20-30亩
	2万元
	>30亩
	2.5万元

	茶叶
	100-200亩
	2万元
	>200亩
	2.5万元

	生猪
	年出栏头数5000-7500
	2万元
	年出栏头数>7500
	2.5万元

	精养鱼塘
	80-120亩
	2万元
	>120亩
	2.5万元

	虾蟹鱼苗繁育
	40-60亩
	2万元
	>60亩
	2.5万元


三、企业就业岗位补贴

按照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温岭市财政局、温岭市地方税务局《关于进一步采取帮扶措施减轻企业负担稳定就业局势有关问题的通知》（温人劳社就[2009]104号）文件执行。

四、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

1、社会保险补贴的对象: 

高校毕业生符合公益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费。

2、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

社会保险补贴的标准按企业应为所招人员缴纳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费计算，个人应缴纳的仍由本人负担。

3、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

社会保险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4、办理社会保险补贴的程序：

⑴补贴对象可在发生年份的次年第1季度根据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有关凭证到市人才交流中心申请，填写《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见附件3）一式两份。

⑵各镇、街道、主管部门，在受理申请7天内，按照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上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⑶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收到申请材料15天内完成调查核实工作，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核准意见。

⑷市会计核算中心根据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的核准意见及时将款项汇入用人单位。

5、申请社会保险补贴应附以下材料：

⑴企业营业执照或单位登记凭证

⑵用人单位为被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凭据或市社保中心出具的缴纳证明。

⑶用人单位的职工台帐及工资发放单

⑷用人单位与被招用人员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五、公益性岗位就业岗位补贴

1、岗位补贴的对象

本市生源从事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符合公益性岗位就业条件并在公益性岗位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人单位。

2、岗位补贴的条件

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月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20%。

3、岗位补贴的标准期限

⑴凡符合岗位补贴条件的对象，由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核定给予每人每月180元的补贴。

⑵岗位补贴的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

4、办理岗位补贴的程序

⑴由用人单位在发生年份的次年第1季度，根据当年招用高校毕业生的实际人数和工资发放清单到市人才交流中心申请，填写《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公益性岗位就业岗位补贴申请表》（见附件4）一式两份。

⑵市人才交流中心应在受理申请7天内，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对当事人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上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

⑶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在收到申请材料15天内完成调查、核定工作，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审核意见。

⑷市会计核算中心根据标准意见及时将款项拨付给用人单位。

5、申请岗位补贴应附以下材料

⑴单位法人登记证件；

⑵用人单位人员花名册及工资发放单；

⑶用人单位与新招用人员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

⑷用人单位为被招用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凭据；

⑸高校毕业生毕业证书。
六、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补贴

1、见习单位和见习对象的确定

㈠见习单位：经批准建立的“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

㈡见习对象：

本市常住户口、毕业2年内未就业且自愿申报见习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2、见习补助标准及支付办法

㈠见习补助标准：每人每月补助450元

㈡支付办法：

先由见习单位按月向见习学员足额支付生活补助，见习期满后见习单位申请毕业生见习生活补贴：

①填报《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生活补助申报表》（见附件5），一式两份，提供见习学员工资发放清单，《温岭市见习毕业生就业能力鉴定表》（见附件6）；

②市人才交流中心审查，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给予审核后拨付。

附件：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创业就业申请表
二○○九年九月十五日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自主

创业就业小额贷款贴息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身份证

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营业执

照名称
	
	营业执

照号码
	
	注册登

记时间
	

	贷款银行
	
	贷款期限
	
	贷款金额
	
	贷款利率
	

	利息金额
	
	贴息金额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核准意见
	


申请人签名：

 填表日期：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农业

领域创业就业补助申请表㈠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种粮大户
	
	法人代表
	

	种粮大

户住址
	
	联系电话
	

	粮食种

植面积
	
	种植地点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意见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农业
领域创业就业补助申请表（二）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毕业院校
	
	专业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农业创

业名称
	
	规模
	

	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审核意见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公益性

岗位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

                                                 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单位地址
	
	联系电话
	

	何种岗位
	

	申请年份
	
	申请人数
	

	缴纳养老保险金额
	
	其中单位缴纳金额
	
	补贴金额
	

	缴纳医疗保险金额
	
	其中单位缴纳金额
	
	补贴金额
	

	缴纳失业保险金额
	
	其中单位缴纳金额
	
	补贴金额
	

	主管部门或镇、街道审核意见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核准意见
	


申请人签名：

                   填表日期：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

公益性岗位就业岗位补贴申请表

                                           编号：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法人代表
	

	法人登记证号
	
	联系电话
	

	单位住所
	

	单位招用人数
	
	签订劳动合同人数
	不低于最低

工资标准人数
	社会保险缴费人数

	
	
	1年
	
	2年
	
	3年
	
	
	

	市人才交流

中心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核准意见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盖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温岭市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生活补贴申报表

申报见习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帐号：

	申 报 单位意见
	本期有       名见习毕业生在我单位完成了就业见习工作。特申

请见习生活补贴资金              元。

年   月   日

	市

人

才

交

流

中

心

意

见
	年   月   日

	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意见
	年   月   日


此表需附见习学员生活补助发放清单，见习学员就业见习鉴定表。
温岭市见习毕业生就业能力鉴定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见习岗位
	
	见习期限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见习生个人小结


	

	见习单位对毕业生评价
	履行

职责

就业

能力

提升

团队

协作

能力

尚需

改进

提高

方面
	年   月   日


联系电话：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主题词：劳动  高校毕业生  就业  细则
抄送：市人大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人武部、市法院、市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温岭市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09年9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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